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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举报、查处、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
行为，维护我省社会治安稳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海南经济特区
禁毒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功人
员，以及在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工作中有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条 全省各级公安、司法机关
对侦办毒品违法犯罪案件有功单位和人
员的奖励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全省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和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开设和公布举报
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电话、QQ、微信、邮
箱，明确举报受理的部门和有效联系方
式，并将举报的毒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
整理归档。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属地管辖原
则对举报线索及时调查处理。

第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举报毒
品违法犯罪线索符合以下情形，经查证
属实的，可以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一）举报发生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
毒品违法犯罪案件；

（二）向本省公安机关或者司法机关
举报的；

（三）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事先未被公
安、司法机关掌握，并帮助公安、司法机

关破案的；
（四）其他符合奖励情形的。
第六条 同一毒品违法犯罪线索被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举报人分别举报
的，优先奖励最先举报人。

第七条 举报毒品犯罪案件线索
的，按照下列标准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一）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缴获毒品折合海洛
因（下同）5克以下，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的，给予人民币（下同）1000元以下的奖
励；缴获毒品5克以上10克以下，并抓获
犯罪嫌疑人的，给予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奖励。

（二）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缴获毒品10克以上
50克以下，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给予
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三）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缴获毒品50克以上
1000克以下，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给
予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奖励。

（四）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破
获毒品犯罪案件，缴获毒品1000克以上
10000克以下，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给
予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奖励。

（五）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缴获毒品10000克
以上，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给予
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奖励。

（六）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摧毁毒品加工窝点并现场缴获毒品，抓
获犯罪嫌疑人的，给予50000元以下的
奖励。

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摧毁
毒品制造工厂并现场缴获毒品，抓获犯
罪嫌疑人的，给予50000元以上200000
元以下的奖励。

（七）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缴获枪支的，缴获制
式枪支1支奖励10000元；缴获仿制枪支
1支奖励5000元。缴获其它危爆物品
的，公安、司法机关可视情况进行奖励。

（八）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被确立为公安部毒
品目标案件的，可以奖励100000元；被
确立为海南省公安厅毒品目标案件的，
可以奖励50000元。

根据举报线索，在物流寄递和港口、
码头、车站、机场缴获毒品但未抓获犯罪
嫌疑人的，可以参照上述标准进行奖励。

第八条 举报聚众吸食毒品案件线
索的，按照下列标准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一）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一案查获吸毒人员 5 人以下的，奖励
2000元。

（二）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一案查获吸毒人员5人以上 10人以下
的，奖励5000元。

（三）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一案查获吸毒人员10 人以上20人以下
的，奖励8000元。

（四）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一案查获吸毒人员20 人以上的，奖励
10000元。

（五）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线索
查获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场所的，奖励
10000元。

第九条 公安、司法机关根据举报
线索破获毒品犯罪案件，同时抓获犯罪
嫌疑人和吸毒人员的，按照本办法第七
条、第八条规定分别奖励举报人。

第十条 公安、司法机关或者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
织及其工作人员破获或者参与破获毒品
犯罪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对侦办案件
有功的人员和机关、单位、组织，可参照
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给予奖励：

（一）在侦办毒品犯罪案件过程中做
出特殊贡献的；

（二）在侦办毒品犯罪案件过程中牺

牲、殉职、病故、受伤的；
（三）侦破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难度

较大的案件、跨省（境）案件、特大案件并
缴获毒品数量较大或者摧毁制毒工厂的；

（四）其他应当奖励情形的。
第十一条 联合侦办毒品犯罪案件

的，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奖
金数额平均分配给办案单位。奖励事项
由案件主办单位或由联合侦办单位商定
其中一家单位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奖金实行分级负责、分
级保障的原则。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
（四）、（五）、（六）、（七）、（八）项规定的奖
励，由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审批并发放奖
金。其他奖金由市县（含洋浦经济开发
区，下同）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审批后发放。

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各市县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根据上一年度举报和
案件侦办情况编制预算，纳入省和市县
禁毒经费予以保障。

第十三条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查获
毒品犯罪案件后，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填写《举报毒品违法犯罪
奖励申请表》，提出对举报人奖励意见并
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报批。奖励申
请获批后，应当按照举报人的意见，在
10个工作日内办理领取奖金有关手续。

案件侦查部门在侦破毒品刑事犯罪
案件后，需要奖励有功单位或者个人的，
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填写《破获毒品刑
事犯罪案件奖励申请表》，提出奖励意见
并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报批。各级
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收到奖励申请后应当
及时审批并发放奖金。

第十四条 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
用，不得挪作他用。每年年底，省禁毒委
员会办公室应当向省财政部门报告资金
执行情况；并接受省审计部门对奖励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省禁毒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各市县奖
金发放工作的监督。对挪用、截留、克扣
奖金的，依法追究责任；对伪造奖励事项，
骗取、冒领奖励款项的，依法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对举报人、参与侦破毒品违法犯
罪案件有功人员予以保护，建立并严格
执行举报保密制度。未经举报人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或者泄露举报人的
姓名、住所、工作单位或其他信息资料，
违者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以下”含本
数，“以上”不含本数。

第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
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省政府办公厅2009年2月20日印
发的《海南省举报毒品违法犯罪案件线
索奖励办法》（琼府办〔2009〕21号）同时
废止。

海南省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

本报三亚 12月 13 日电 （记者林诗婷）
生态树池如何“吸水”？海绵技术如何实现水
净化？……日前，海绵城市科普基地在三亚市
田独村建成，创新的城市治理理念——海绵技
术，将以实体模拟形式搬上地面，为公众全面了
解海绵城市理念、海绵技术内涵提供平台。

科普基地内，雨水排水管廊、透水路面、生态
树池等10项地下“海绵体”技术以实体模拟形式
展现，结合现场解说及展板演示，生态湿地、下凹
式绿地、植草沟等海绵化技术原理一目了然。

“过滤装置一共需要7层，包括级配土、中粗
砂、陶粒、火山岩、麦饭石、石英石、砾石，每一层
都有各自的功能，雨水落到地面经过滞留、深层
过滤，最终实现调蓄、回用。”基地负责人娄城铭
介绍。

三亚海绵城市
科普基地建成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马
珂）记者从省卫计委了解到，我省近
期印发了《海南省医疗健康产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明确提出，预计 2020
年建成海南省全域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中医
药健康服务事业发展。2015年我省
将医疗健康产业列为我省十二大重
点产业之一，并纳入“多规合一”进

行规划和布局，中医药作为我省医
疗健康产业重要部分，面对群众日
益多样化的健康需求，越来越多的
中医药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一大
批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新业态成为
健康产业新的增长点。

2016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在三亚市签署《进
一步促进海南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合作
协议》，将“推进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旅
游国际示范区建设”作为协议的重点

内容，利用海南省优越独特的自然资
源、生态资源、旅游资源和“健康岛”品
牌资源，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
加快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国际示范
区建设。

《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发展
中医医疗服务，完善以公立中医医
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中医医疗机
构共同发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突出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依托海
口市和三亚市中医药资源，初步建

起我省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体系，
建设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基地、项目）。

预计到2020年，建成海南省全域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大力推进中
医药服务贸易，促进中医药种植及产
品研发与应用，大力开发药香两用特
色芳香型和药食同源保健型南药产
品，树立海南中药“香岛”和“健康岛”
品牌，积极开发黎药南药保健品，树立
和扩大黎药、南药相关产品品牌效应。

目前，我省中医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显著提升。全省三级甲等中医院由
1家增加到4家，二级甲等中医院从没
有增至8家，县级中医院中二级甲等
以上中医院占69%。每万人口中医
床位数由2.15张增加到4.43张，增幅
106%。每万人口中医执业（助理）医
师数由 1.41 人增加到 2.08 人，增幅
48%。中医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提
升，为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提供了可
靠的保障。

《海南省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出台

将建全域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